
放弃继承权 22年后又反悔
法院：不支持遗产份额主张，驳回诉请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某公司欠款 166 万元， 2 年多前

已被法院判令还钱， 且法人汤某还需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 2 年来， 汤某不但将数十万元收入

转移到前妻个人账户， 还支付个人高利贷， 但

就是不执行法院生效判决。 近日， 某公司和汤

某被奉贤区人民法院判处犯拒不执行判决、 裁

定罪， 分别被处罚金 5万元， 汤某被处有期徒

刑 1年 3个月， 缓刑 1年 3个月。

据奉贤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被告人汤某是

某公司法定代表人、 实际负责人。 2017 年 6

月 20 日， 奉贤法院作出判决， 判令某公司归

还张某 166万元， 汤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判

决生效后， 张某申请执行。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7 月， 汤某将某啤

酒企业支付给公司的酒瓶款 45 万余元转移至

前妻吴某的个人账户内。 2018 年 7 月， 汤某

又将该啤酒企业转入他个人账户的 5万元退还

保证金款转移， 用于支付其个人高利贷。 汤某

的上述行为， 导致判决无法执行。

案发后， 汤某已履行 80万元执行义务。

上述事实， 被告单位某公司、 被告人汤某

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均无异议。

法院认为，被告单位某公司、被告人汤某对

法院生效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

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某公司、汤某具有

坦白情节， 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审理期间某公

司、汤某支付了余款 86万元，可酌情从轻处罚。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房屋在租赁期内被提前出

售， 买家与二房东还在未经租户小王允许

的情况下， 就将其遗留在房间中来不及运

走的物品当成垃圾扔掉， 其中有电脑、 护

照、 毕业证等贵重财物。 为此， 小王将房

东、 买家与二房东告上了法庭， 索赔 3 万

元。 日前，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

了一审判决。

2017 年， 小王与朋友合租了位于浦

东张江的一处民宅。 该房屋通过二房东李

某向房东贺某租赁， 双方约定租赁期从

2017年 7月到 2019年 5月。 谁知今年初，

房屋就被出售给了丁先生， 买卖双方约定

2019年 4月房款全部付清后交房。

有了这层变故后， 小王等人只能居住

到今年 4 月。 由于工作繁忙， 直到 4 月

30 日， 小王还有一些个人财物留在出租

屋内。 但令小王意外的是， 当天中午贺某

就与丁先生完成了交房， 并且将遗留在房

中的物品尽数扔掉了。

“我的衣物、 电脑、 行李箱、 家具、

护照、 毕业证等全部作为垃圾丢弃。” 小

王将贺某、 李某以及丁先生一起告上了法

庭， 要求他们赔偿自己财物损失、 精神损

失费、 交通费等 3万元。

对此， 李某表示， 4 月 28 日， 他将

小王租赁房屋内属其所有的床、 柜子等

家具拉走， 小王留在屋内的有行李箱 1

个、 塑料收纳箱 1 个及衣物等。 4 月 30

日中午， 房东与买家去交接房屋， 他并

不清楚小王的物品如何被扔， 最多赔偿几

百元。

丁先生表示， 交接房屋时他发现里面

都是垃圾， 没有看到小王和李某所述的相

关物品。 且当时房东贺某打电话问李某屋

内物品如何处理时， 李某的妻子表示没什

么东西， 扔掉吧。 因此他清扫时将物品扔

掉了， 丁先生认为自己对此没有过错， 不

同意赔偿。

房东贺某表示， 4 月 30 日中午他打电话

给二房东时， 二房东妻子要求他把物品扔掉。

贺某还表示， 他提前中止租赁合同， 已经交

给二房东李某违约金 6 万元。 因此小王的损

失与其无关， 不同意赔偿。

法院审理后认为， 李某作为二房东， 在

贺某和丁先生交接房屋时， 有义务在现场清

点租客物品， 但李某既不在现场， 也未征得

租客小王同意， 擅自通过电话让丁先生把小

王物品丢弃， 李某对此存在过错， 应承担主

要责任。 丁先生在处理小王物品时， 未能进

行必要的核查， 也存在欠缺， 应承担相应责

任。 贺某未参与清理原告物品， 不应承担责

任。

对小王的赔偿数额， 因他提供的证据无

法证明其实际损失， 故法院酌定为 3000 元。

对小王主张的精神损失费、 交通费， 与法无

据， 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 法院判决李某赔

偿小王 2700元， 丁先生赔偿小王 300元。

□见习记者 张叶荷

通讯员 姜叶萌 吴远麒

本报讯 22 年前， 李老先生去世

后分家产， 女儿李梅放弃了遗产继承

权， 然而 22 年后， 李梅又反悔， 将弟

弟告上法庭。 近日， 虹口区人民法院审

理了这起纠纷案件。

李阿公与秦阿婆育有 4个儿女， 位

于上海市周家嘴路上的某处房屋是老两

口私产。 李阿公去世后， 秦阿婆与儿女

们协商决定李阿公的产权份额由秦阿婆

和李杰、 李凯兄弟俩继承， 李梅姐妹放

弃继承。 1996 年， 秦阿婆和 4 个儿女

去虹口区公证处办理了继承公证， 李梅

姐妹两人在公证处的谈话笔录中称：

“我俩放弃继承权， 已填了弃权声明书，

由母亲、 兄弟共同继承。” 随后， 由李

杰代李梅在放弃继承权声明书上签字。

不久， 秦阿婆将自己房屋的产权份

额赠与弟弟李凯。 同年， 李凯购置了飞

虹路上的某房屋， 以此作为交换， 置换

了李杰在周家嘴路房屋中的继承份额。

至此， 李凯取得了周家嘴路房屋的全部

产权， 在该处成立了自己的贸易公司。

转眼 22 年过去， 在看到上海的房

价经历了几轮上涨， 周家嘴路房屋也早

已动迁时， 李梅坐不住了， 几次与弟弟

李凯协商要求赔偿， 均无果。 于是李梅

将李凯和他的公司告上法庭， 要求按照遗

产 4.45%的份额赔偿自己的损失。 李梅诉

称， 当年是李凯背着兄弟姐妹， 制作虚假

《放弃继承权声明书》 和公证文书， 而李

梅自己并未签署 《放弃继承权声明书》。

对此， 李凯和他的公司方辩称， 父亲

去世后， 遗产是协商一致后处置的， 李梅

放弃了继承。 2009 年， 母亲与李凯曾有

一场关于主张动迁利益的诉讼， 其间李凯

以 60 万元买断了母亲的动迁利益。 周家

嘴路房屋已在 1999 年动迁， 原告的起诉

已超诉讼时效， 不同意赔偿。

审理中， 应李梅的申请， 法庭对 《放

弃继承权声明书》 上的笔迹进行了鉴定，

鉴定结论为： 非李梅本人所签。

虹口法院审理后认为， 虽然放弃继承

声明书中李梅的签名是李杰代签的， 但根

据李梅在公证笔录中的表示， 说明其对李

杰的代签行为是认可的。 2009 年诉讼中

有关继承的陈述部分， 亦证明秦阿婆和 4

个子女对继承父亲的遗产达成了协议。

此外， 2009 年李梅明知母亲向李凯

提起诉讼， 主张动迁利益， 李梅本人却未

提出主张， 可见李梅也确认自己对房屋没

有权利。 现李梅仅凭其未在放弃继承声明

书中亲笔签名， 主张其未放弃继承权， 要

求赔偿， 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且已超过诉

讼时效， 故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判决驳回

李梅的诉讼请求。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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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回顾

●疑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 41条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 23条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

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 1-3条

●风险提示

债权人在形成债务，尤其是大额债务时，应

当注意留存夫妻双方共同签字的借款合同、借

条以及短信、 微信等能够体现夫妻共同举债意

思表示，或事后追认的有关证据。

●法条依据

夫妻共同债务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主讲人介绍:

詹志雄， 上海一中院
申诉审查及审判监督庭法
官助理， 英国伦敦大学学
院法学硕士。 爱好游泳、

健身。

小明和小莉是夫妻， 小明是专职股民， 除

了炒股所得以外， 没有其他收入来源。 为了炒

股， 小明向小美借款 350 万元， 并签订了借

款合同， 每月利息 1%， 借款期限 1 年。 几个

月后， 小明炒股挣了钱， 便从股票账户中提取

了 300 万元， 用于全款购房。 房屋所有权人

为小明和小莉， 两人未约定产权份额。

后来， 小明投资失误， 损失巨大， 等借款

期限到了， 小明没能按时还款给小美。 不久，

小莉也跟小明离了婚。 小美将小明、 小莉一起

告到法院， 要求二人共同归还借款和利息。 小

莉认为自己没在借款合同上签名， 事后也没有

追认借款合同的效力， 该债务明显超出家庭日

常生活需要，她不应该承担还款责任。 最终，法

院判决小明和小莉共同归还小美借款和利息。

●立法本意

法院为何判决本案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

务？

夫妻共同债务，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

妻双方或一方为维持共同生活的需要或出于为

共同生活的目的从事经营活动所引起的债务。

为了规范离婚时共同债务在夫妻之间分担

的内部法律关系， 以及债权人向夫妻双方求偿

时形成的外部法律关系， 法律对夫妻共同债务

作了相应规定。

夫妻共同债务分为：

1、婚前：夫妻一方婚前以个人名义所负的

债务，且该债务用于婚后家庭共同生活的。

2、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合意之债：

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家庭日

常生活需要之债； 虽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但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夫妻共

同意思表示之债。

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形：

1、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

2、夫妻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

各自所有，债权人知道该约定的；

3、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

4、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

债务。

本案的债务发生在小明和小莉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小莉未在借款合同上签名，借款数额也

超出夫妻日常生活所需。 此时应当由债权人小

美举证，证明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

经营， 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 本案

中，小美已举证小明将炒股所得盈利用于买房，

房屋产权人为小明、小莉，且未约定产权份额，

属于夫妻共同共有。 小明将经营收入所得用于

家庭共同生活，由此行为产生的债务，理应作为

小明、小莉的共同债务，由双方共同承担。

只点一串羊肉串 声称正常消费？
法院：构成“软暴力”性质犯罪

□记者 王川 通讯员 胡明冬

本报讯 在烧烤店内不吃饭， 只坐着，

或者只叫一串羊肉串， 这样的行为算不算

违法？ 日前， 宝山区就发生了这样的一幕。

最终经公诉机关起诉， 宝山区人民法院经

审理认定涉案 15 名人员的行为是“软暴

力” 性质的寻衅滋事， 并以寻衅滋事罪对

涉案人员判刑。

经法庭调查， 2019 年 2 月， 被告人冯

某和张某麟在宝山城区合伙经营一家名为

某门烧烤的烧烤店。 同年 3 月， 被害人徐

某也打算开一家烧烤店， 却被张某麟告知

不能开在宝山城区。 徐某遂在月浦镇某地

租赁店铺， 于 4 月 26 日开张试营业， 也取

名某门烧烤。 宝山城区的某门烧烤店员张

某与徐某相熟， 且张某在店内工作并不如

意， 便跳槽来到徐某的某门烧烤。

被告人冯某和张某麟知晓上述情况后，

经商议预谋， 以被害人徐某经营同类烧烤

店、 怂恿原店内员工跳槽、 影响其店生意

等为由， 在徐某新店开业当天下午 5 时许，

组织被告人魏某骏、 刘某杭等 25 人 （其中

12 人另案处理）， 从多地先后赶至月浦镇

徐某经营的烧烤店内， 采用霸占座位、 聚

众造势等软暴力手段进行滋扰。

证人证言显示， 冯某和张某麟对滋事

者说， 到烧烤店不要动手， 就坐着， 如被

害人报警就点一串羊肉串， 所有费用由冯

某和张某麟出。

徐某在遭遇了“软暴力” 后， 立即报

警。 在民警接报处置期间， 一众滋事者开

始点餐， 并以自己是正常消费等为由继续

纠缠， 扰乱该店正常经营秩序。

上述人员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公安机

关带离现场， 其中本案 15 名被告人于次日

被刑事拘留。 2019年 8月 26日， 公诉机关

依法向宝山法院提起公诉。

宝山法院审理后认为， 本案中被告人

冯某、 张某麟为形成非法影响， 雇佣、 指

使多人在公共场所进行滋扰、 聚众造势，

影响他人正常经营， 情节恶劣； 被告人魏

某骏、 刘某杭等 13 人受人指使后纠集他人

或被纠集， 在公共场所进行滋扰、 聚众造

势， 影响他人正常经营， 情节恶劣， 其行

为均已构成寻衅滋事罪， 依法应予处罚。

被告人冯某、 张某麟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

作用， 系主犯； 被告人魏某骏、 刘某杭等

13 人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 系从犯，

依法应当从轻处罚。 结合 13 人中有人系累

犯以及其他量刑情节， 宝山法院依法判处

冯某、 张某麟犯寻衅滋事罪， 判处有期徒

刑 9 个月； 其余 13 人犯寻衅滋事罪， 分别

判处有期徒刑 6至 7个月。

房屋租赁期内被售 擅自清空租客财物
法院判决二房东、房屋买家赔偿租客 3000元

宁把公司钱款打给前妻

也不执行清偿判决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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